
山东省实验小学财务室工作职责 

财务室是学校唯一的财务机构，是管理全校财务工作的职能 

部门，在校长的领导下，统一管理学校的经济活动。财务室以为 师

生服务为宗旨，积极为学校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资金保 

障，为把单位建设成为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、高水平的学校做出 

积极贡献。 

为了强化职责主体意识，更好地为广大教师服务，现将财务 

室工作职责制定如下： 

1.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财政方针、政策和各项财务规章制 

度，严格执行《中小学会计制度》。 

2.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制定规章制度，加强内部控制，确保财 

务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。 

3.负责单位财政票据的购置、使用和管理等工作。 

4.配合人事部门及时发放工资，并做好个人所得税、公积金 

和社会保险的代扣代缴工作；配合后勤部门缴纳单位水、电、暖 等

有关费用，保障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正常运转。 

5.参与单位重大经济项目的审核工作，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管

理，尤其是绩效管理，优化配置资源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。 

6.按时提交每月用款计划，审核单位日常业务活动费用，做



好会计核算工作，努力提高会计核算质量，为校领导和上级主管

部门的经济决策提供可靠的财务信息，全面提高财务管理水平。 

7.根据单位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并结合有关政策，合理 

编制预算，加强对预算执行的监督。如实反映单位经济业务活动，

做好决算工作。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，做好有关预算和决算 

的公开。 

8.配合资产管理部门加强对资产入库的管理，做到应入尽 

入，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。 

9.负责单位工会会计核算工作。 

10.对单位经济活动的合法性、合理性进行会计监督。 

11.认真贯彻档案管理法规，做好档案的管理工作，做好财 务

网络、财务软件的维护，保障财务信息安全。 

12.加强财务人员的继续教育并有序组织财务人员参加山东 

省教育会计学会和山东省教育审计学会组织的培训，不断增强财

会人员专业技能，提高职业道德修养。 

13.完成上级部门及校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
